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为规范和加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项目管理，

科学有效地组织、管理和监督由基金会支持的项目运转，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上海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基金会实施项目是指社会各界捐赠的资金、物资或服务，由基金会接收并管理，

旨在推动工商管理教育事业发展的项目。 

 

第二条 项目的开展要尊重捐赠人或支持单位的意愿，充分体现社会公益性和效益性。 

 

第二章 资助范围 

第三条 公益资助项目含限定性资助项目和非限定性资助项目，主要用于： 

1. 吸引并留住优秀的师资、招收并资助优秀的学员； 

2. 资助研究课题和研究中心，支持论文发表、著作出版，资助学科建设、国际学术合作

和国际学术会议，扶植创新课程等； 

3. 资助建设世界级的校园设施，包括建造，修缮楼宇，更新教学、科研、图书和信息设

施等； 

4. 资助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其他项目，加强学院战略发展的灵活性； 

5. 基金会理事会认为需要支持的与工商管理教育发展有关的项目。 

 

第三章 项目立项 

第四条 资助项目由基金会与受益部门共同对接捐赠单位洽谈。捐赠者以个人名义进行

捐赠，捐赠额超过 10 万元人民币的捐赠项目；捐赠者以企业名义进行捐赠，捐赠额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的捐赠项目，必须对捐赠单位或个人进行尽职调查， 填写项目立项表并报基金

会秘书处审批通过后方可签约立项。 

 

第五条 限定性资助项目由捐赠方提出捐赠意愿，并与合作部门达成一致后，经基金会



审议通过后正式立项。由基金会与捐赠方签定捐赠协议并注明用途。如捐赠协议涉及项目需

就实施细则签署合作备忘录，则需合作部门参与会签。 

第六条 非限定性资金与物资。捐赠人未指定用途的捐赠资金或物资，可由基金会根据

学院的战略意图及通盘规划，决定使用对象及使用方式。 

 

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应按照本办法规定，本着实事求是、精打细算的原则，编制切合实

际的项目资助经费预算。受资助部门主任应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核项目资助经费预算，签署

意见后报基金会。 

 

第八条 基金会秘书处及财务部对项目预算进行评审或评估，资助额度依据受捐额度和

评审意见，以及相关的财务制度并按照规定的程序审核后确定。 

 

第九条 经批准的项目资助经费一般不做调整。 

 

第十条 项目的年度结余经费，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第四章 项目资金的拨付与管理 

第十一条 所有项目的资助经费都必须进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账户。 

 

第十二条 项目负责人认真填写《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用款申请表》

（简称《用款申请表》）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用款申请报告》（简称《用

款申请报告》）。 

 

第十三条 项目经费拨付按捐赠协议约定、项目经费预算及用款计划，最终经基金会

审核通过后，财务部门据以拨款。 

 

第十四条 捐赠经费接受民政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指定专门机构审计检查。 

       

第五章 项目实施 

第十五条 项目由本基金会批准立项后提交受资助部门执行，由受资助部门落实建设



与实施。受资助部门建立明确的责任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管理项目，并按时向基金会秘书处

提交项目材料，并报告执行情况。 

 

第十六条 基金会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予以协调。 

 

第六章 项目监督与验收 

 

第十七条 基金会秘书处对资助项目的执行情况予以监督和验收，具体涉及：监管项

目的预算，项目执行情况，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项目验收等。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验收评

价。若不达标，基金会将依照法律和规定追究项目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八条 如资助项目到期不再延续，受资助项目责任人须填写《项目结项表》，并

在项目验收后一个月内向基金会秘书处提交项目总结报告。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并根据执行情况加

以修订完善；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7 年 2 月 

 


